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发布2026年度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2026年度将围绕氢能、生物医药2个领域受理专项项目，要求京津冀三地合作开展联合研究。现将本年度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项目申报指南及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受理项目类型

  本次申报项目类型为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以下简称京津冀专项）项目。要求京津冀三地科学技术人员须共同合作申请，三地分别设立一名申请人，并在三名申请人中再确立一名总申请人。三名申请人所在单位为申报单位。

  若项目获得资助，项目（总）申请人为项目（总）负责人，项目申报单位为项目承担单位。承担或参与该项目的单位纳统时应当据实填报相关基础研究经费数据；鼓励项目产生的优秀成果优先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建议比例不低于20%）；鼓励项目团队依托重大科技设施平台、国产科学仪器开展研究。

  二、资助数量及额度

  2026年度京津冀专项资助数量60项左右，单个项目资助额度60万元，执行周期3年。

  三、申请要求和说明

  （一）申请限制要求

  申请人申报项目应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人条件，项目所需条件详见申请须知（见附件1），请申请人仔细阅读。

  （二）经费管理要求

  京津冀专项项目经费应按照三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相关管理办法及申报单位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三）科研诚信要求

  按照国家及三地相关规定，对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的相关被处理人实施联合惩戒。申报单位及申请人应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严重失信记录。其中，北京地区申请人在申报项目时应向申报单位提供个人科技信用报告；北京地区申报单位应提供单位科技信用报告和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北京单位（个人）科技信用报告可自行访问“北京市科技计划综合管理平台——在线服务系统”（https://mis.kw.beijing.gov.cn/）通过“法人登录”（“个人登录”）登录系统，点击“科技信用”栏目，即可下载单位（个人）科技信用报告。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可登录“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信用中国（北京）”（https://creditbj.jxj.beijing.gov.cn/）下载。

  四、项目申请接收

  本次项目申报由北京地区申请人代表项目组通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工作系统（以下简称依托单位工作系统，登录地址：https://nsf.kw.beijing.gov.cn/bjnsfweb/）在线撰写申请书或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专区（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申报。项目申报方式为无纸化申报，在申报阶段无须报送申报书纸质材料。

  如北京地区申报单位未注册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请相关单位于5月14日16:00前提交依托单位注册申请（依托单位注册申请通知地址：https://kw.beijing.gov.cn/zwgk/zcwj/202409/t20240918_3894389.html）。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撰写申请书（4月29日至5月28日16:00）

  北京地区申请人自2026年4月29日起可登录依托单位工作系统，按相关要求与提示撰写申请书，并于5月28日16:00前通过该系统将电子申请书提交单位审核。

  提示：申请人撰写、提交申请书功能于5月28日16:00停止服务，鉴于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书，系统需要一定处理时间，请根据单位具体要求提前完成申请书撰写、提交。

  （二）北京地区申报单位审核申请书（4月29日至6月4日12:00）

  北京地区申报单位在审核时间内重点对本单位申请人、参与人的申请资格、提交申请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提示：审核过程中，单位可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将存在问题的项目退回申请人修改。

  （三）北京地区申报单位提交申请书（4月29日至6月4日16:00）

  北京地区申报单位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提交电子申请书。

  提示：6月4日16:00依托单位提交电子申请书功能将停止服务，请单位妥善安排提交工作。

  （四）北京地区申报单位提交承诺书及项目清单（6月5日9:00至6月9日16:00）

  北京地区申报单位通过依托单位工作系统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提交加盖北京地区申报单位公章的承诺书及项目清单（在系统中下载）。北京地区申报单位应同步上传本单位的科技信用报告和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三地基金管理部门将依据单位提交的承诺书及项目清单开展项目评审工作。

  提示：6月9日16:00单位提交承诺书及项目清单功能将停止服务，请单位妥善安排提交工作。

  五、注意事项

  （一）请三地申请人认真阅读申请书中“申请者承诺”栏目，与项目组主要成员和合作单位做好沟通工作，确保项目组主要成员、合作单位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项目组主要成员、合作单位知晓并同意参与项目研究。申请项目如获资助，请三地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请书和任务书的签字、盖章手续，按时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和任务书，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二）请三地申报单位注意审核本单位提交项目的项目组主要成员、合作单位名称及附件材料等信息，确保上述信息真实、完整、有效。

  （三）京津冀专项项目评审和管理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和合作协议执行，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项目承担团队及单位。

  六、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

  北京地区：010-55571256

  天津地区：022-63082292

  河北地区：0311-85821343

  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10-58858680、010-58858685、010-58858689。

  附件：1.2026年度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项目申请须知.doc

  2.2026年度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项目指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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